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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第二十一條　　受任人與委任人及保管機構共同簽訂三方權義協定書後，應通知保管機構依委任契約代理委任人開立期貨交易帳戶或其他交易帳戶，受任人並應依本辦法會同辦理相關開戶手續。投資於外國有價證券者，應由受任人經保管機構協助，並依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約定及投資所在地法令或市場實務，與相關交易對象簽訂開戶暨受託買賣契約。接受開戶之期貨經紀商、證券經紀商或其他交易對象，由委任人與受任人約定，且不以一家為限。

他業兼營期貨經理事業者，並不得約定本事業為期貨經紀商或證券經紀商。但明確告知委任人相關風險、利益衝突及控管措施，並以契約以外之單獨書面取得委任人同意者，不在此限。受任人與期貨經紀商、或其他交易對象有相互投資或控制與從屬關係者，應於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中揭露。

第一項期貨交易帳戶或其他交易帳戶，應以委任人名義為之，帳戶之戶名應載明委任人及受任人之姓名或名稱，編定識別碼，並約定以保管機構為保證金與權利金收付及結算交割代理人。於辦理期貨交易之保證金與權利金收付及結算交割時，以委任人之期貨交易帳戶名義，經由保管機構開設之期貨交易保管帳戶為之。於辦理有價證券之集中交割時，以委任人名義，經由保管機構開設之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戶及存款帳戶為之。但投資外國有價證券部分，依當地法令或市場實務辦理。保管機構完成開戶手續後，應將開戶事宜通知委任人。投資範圍包含外國有價證券者，得依資產所在地法令或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之契約約定辦理。

委任人自行保管全權委託交易資產者，得自行決定開戶之期貨經紀商、證券經紀商或其他交易對象，並以自己名義開立期貨交易帳戶及其他交易帳戶，受任人應會同辦理相關開戶手續。

委任人自行保管委託交易資產者，期貨交易帳戶及投資買賣帳戶應載明委任人及受任人名稱，編定戶名。委任人以其經管之信託財產委託時，應載明全權委託及信託意旨。

前項之投資買賣帳戶應由委任人辦理款券交割，於辦理有價證券集中交割時，以投資買賣帳戶名義，經由委任人開設之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戶及存款帳戶為之，但委任人為集保參加人者，應經由委任人在集保公司開設之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戶及相關存款帳戶為之；期貨交易帳戶則應由委任人辦理保證金與權利金收付及結算交割，於辦理期貨交易之保證金與權利金收付及結算交割時，以期貨交易帳戶名義，經由委任人依第十四條第二項開設之帳戶為之。

第一項期貨交易帳戶或其他交易帳戶名稱之欄位，於共同委任情形，如不敷記載全體共同委任人之姓名或名稱者，於期貨經紀商、證券經紀商或其他交易對象與全體共同委任人簽訂之開戶暨受託契約中載明該全體共同委任人之共同委任身分編號後，得以記載其中一位委任人之姓名或名稱並標示委任人總人數之方式代之。

本辦法所稱共同委任身分編號之編配及相關事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依期貨交易所業務規則、期貨交易所所定「期貨經理事業接受共同委任從事全權委託期貨交易登記作業要點」與其他相關章則及本公會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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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人委任同一受任人為全權委託期貨交易時，除下列情形外，不得在同一期貨經紀商、證券經紀商或其他交易對象之同一營業處所開立一個以上之期貨交易帳戶或其他交易帳戶：

一、受任人不同時，得依受任人別在同一期貨經紀商、證券經紀商或其他交易對象之同一營業處所，分別開立期貨交易帳戶或其他交易帳戶。

二、委任人為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勞工退休基金、勞工保險基金或郵匯儲金等政府基金，於其委任同一受任人為全權委託期貨交易時，得按其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之不同而在同一期貨經紀商、證券經紀商或其他交易對象同一營業處所分別開立交易帳戶。


	臺灣期貨交易所業於103年11月18日公告「業務規則」第47條及「期貨經紀商受託契約準則」第4條修正條文，放寬同一委任人委託同一受任人之全權委託交易帳戶，得於同一期貨經紀商之同一營業處所開立二個以上交易帳戶。配合前述開放措施，刪除期貨經理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期貨交易業務操作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九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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